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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前　　言

　　本标准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９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代替ＧＢ／Ｔ２２６４１—２００８《船用铝合金板材》。本标准与ＧＢ／Ｔ２２６４１—２００８相比，除编辑性

修改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删除了牌号２Ａ１２、２０２４、３Ａ２１、３００３、５００５、５Ａ０２、５Ａ０３（见２００８年版的３．１．１．２）；

———增加了５Ａ３０、５０５９、７Ａ０５牌号及其室温拉伸力学性能和弯曲性能（见３．１．１、３．６、３．７）；

———修改了产品尺寸范围（见３．１．１．２、３．４，２００８年版的３．１．１．２、３．５）；

———增加了质量保证要求（见３．２及附录Ａ）；

———删除了２Ａ１２、２０２４、３Ａ２１、３００３、５００５、５Ａ０２、５Ａ０３牌号及其室温拉伸力学性能和弯曲性能

（见２００８年版的３．５）；

———修改了包覆层分类及要求（见３．４，２００８年版的３．３）；

———删除了压力容器相关内容（见２００８年版的３．４．１．１、３．４．１．２、附录Ａ）；

———修改了厚度偏差（见３．５．１，２００８年版的３．４．１）；

———修改了５Ａ０１、５Ａ０５、５Ａ０６、５０５９、５３８３的“Ｏ”状态室温拉伸力学性能的要求（见３．６，２００８年版

的３．５）；

———修改了５×××系牌号 Ｈ１１６或 Ｈ３２１状态的抗剥落腐蚀性能要求（见３．８，见２００８年版的

３．７）；

———修改了５×××系牌号 Ｈ１１６或 Ｈ３２１状态的晶间腐蚀性能要求（见３．９，２００８年版的３．８）；

———修改了超声波探伤要求（见３．１２，２００８年版的３．１１）；

———修改了产品出厂检验项目和工艺保证项目（见５．５．１，２００８年版的５．３）；

———修改了订货单（或合同）内容（见第７章，２００８年版的第７章）。

本标准由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有色金属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２４３）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西南铝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广东省工业分析检测中心、中铝材料应用研究院

有限公司、广西南南铝加工有限公司、东北轻合金有限责任公司、国家有色金属质量监督检验中心、中铝

瑞闽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南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忠旺铝业有限公司、山东丛林凯瓦铝合金船舶有

限公司、有研工程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广西柳州银海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本标准起草人：陈定强、李响、詹浩、滕明和、李伟、赵启忠、付金来、李璞、吴建新、苏治军、张义、

牟庆涛、闫丽珍、张伟。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ＧＢ／Ｔ２２６４１—２０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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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用铝合金板材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船用铝合金板材的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和标志、包装、运输、贮存及质量证明书

与订货单（或合同）内容。

本标准适用于船用铝合金板材（以下简称板材）。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ＧＢ／Ｔ２３２　金属材料　弯曲试验方法

ＧＢ／Ｔ３１９０　变形铝及铝合金化学成分

ＧＢ／Ｔ３１９９　铝及铝合金加工产品　包装、标志、运输、贮存

ＧＢ／Ｔ３２４６．１　变形铝及铝合金制品显微组织检验方法　第１部分：显微组织检验方法

ＧＢ／Ｔ３２４６．２　变形铝及铝合金制品低倍组织检验方法　第２部分：低倍组织检验方法

ＧＢ／Ｔ３８８０．１　一般工业用铝及铝合金板、带材　第１部分：一般要求

ＧＢ／Ｔ３８８０．３—２０１２　一般工业用铝及铝合金板、带材　第３部分：尺寸偏差

ＧＢ／Ｔ６５１９　变形铝、镁合金产品超声波检验方法

ＧＢ／Ｔ７９９９　铝及铝合金光电直读发射光谱分析方法

ＧＢ／Ｔ１６８６５　变形铝、镁及其合金加工制品拉伸试验用试样及方法

ＧＢ／Ｔ１７４３２　变形铝及铝合金化学成分分析取样方法

ＧＢ／Ｔ２０９７５（所有部分）　铝及铝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ＧＢ／Ｔ２２６３９　铝合金加工产品的剥落腐蚀试验方法

ＧＢ／Ｔ２６４９１　５×××系铝合金晶间腐蚀试验方法质量损失法

ＹＳ／Ｔ５９０　变形铝及铝合金扁铸锭

ＹＳ／Ｔ６００　铝及铝合金液体测氢方法　闭路循环法

３　要求

３．１　产品分类

３．１．１　牌号、供应状态及尺寸规格

板材的牌号、供应状态及厚度应符合表１的规定。与厚度对应的宽度和长度应符合表２规定。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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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牌号、供应状态及厚度

牌号 供应状态
厚度

ｍｍ

５Ａ０１
Ｏ、Ｈ３２ ３．００～５０．００

Ｈ１１２ ６．００～５０．００

５Ａ０５

５Ａ０６

Ｏ ３．００～６．００

Ｈ１１２ ６．００～５０．００

５Ａ３０ Ｈ１１２ ６．００～５０．００

５０５２

Ｏ、Ｈ１１１ ３．００～５０．００

Ｈ２２、Ｈ３２ ３．００～６．００

Ｈ１１２ ６．００～５０．００

５４５４

Ｏ、Ｈ１１１ ３．００～５０．００

Ｈ１１２ ６．００～５０．００

Ｈ２２、Ｈ３２ ３．００～６．００

５７５４

Ｏ、Ｈ１１１ ３．００～５０．００

Ｈ１１２ ６．００～５０．００

Ｈ２２、Ｈ３２ ３．００～６．００

５４５６

Ｏ、Ｈ１１１ ３．００～５０．００

Ｈ１１２ ６．００～５０．００

Ｈ１１６、Ｈ３２１ ３．００～５０．００

５０５９
Ｏ、Ｈ１１１ ３．００～５０．００

Ｈ１１６、Ｈ３２１ ３．００～５０．００

５０８３

Ｏ、Ｈ１１１ ３．００～５０．００

Ｈ２２、Ｈ３２ ３．００～６．００

Ｈ１１６、Ｈ３２１ ３．００～５０．００

Ｈ１１２ ６．００～５０．００

５３８３
Ｏ ３．００～５０．００

Ｈ１１６、Ｈ３２１ ３．００～５０．００

５０８６

Ｏ、Ｈ１１１ ３．００～５０．００

Ｈ２２、Ｈ３２ ３．００～６．００

Ｈ１１２ ６．００～５０．００

Ｈ１１６、Ｈ３２１ ３．００～５０．００

６０６１

Ｏ ３．００～５０．００

Ｔ４、Ｔ４５１ ３．００～５０．００

Ｔ６、Ｔ６５１ ３．００～５０．００

７Ａ１９ Ｏ、Ｔ７６ ３．００～５０．００

７Ａ０５ Ｔ６ ３．００～５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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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与厚度对应的宽度和长度 单位为毫米

厚度 宽度 长度

３．００～２０．００ １０００～２４００ １０００～１１０００

＞２０．００～５０．００ １０００～３５００ １０００～２００００

３．１．２　标记及示例

板材标记按产品名称、标准编号、牌号、状态及尺寸规格的顺序表示。

示例：

５０８３牌号制造的、Ｈ１１６状态、厚度为２０．００ｍｍ、宽度为１５００ｍｍ、长度为３０００ｍｍ的板材，标记为：

板材 ＧＢ／Ｔ２２６４１５０８３Ｈ１１６２０×１５００×３０００

３．２　质量保证

质量保证要求见附录Ａ，需方有要求时，供方应按附录Ａ提供相应的证明材料。

３．３　化学成分

板材的化学成分应符合ＧＢ／Ｔ３１９０的规定。

３．４　包覆层

３．００ｍｍ～１０．００ｍｍ的７Ａ０５和７Ａ１９牌号板材应使用７Ａ０１牌号进行双面包覆，其每面包覆层厚

度应不小于板厚的２％。需方有特殊要求时，应供需双方协商，并在订货单（或合同）中注明。

３．５　尺寸偏差

３．５．１　厚度

板材的厚度偏差应符合表３的规定。

表３　板材厚度偏差 单位为毫米

厚度
下列宽度对应的厚度允许偏差ａ

≤１５００ ＞１５００～２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３．００～４．００
＋０．１０
－０．１０

＋０．１７
－０．１５

＋０．２３
－０．１５

＞４．００～８．００
＋０．２０
－０．２０

＋０．２３
－０．２０

＋０．２８
－０．２５

＞８．００～１２．００
＋０．３８
－０．２５

＋０．５１
－０．２５

＋０．５８
－０．２５

＞１２．００～２０．００
＋０．５０
－０．３５

＋０．６０
－０．４０

＋０．６５
－０．５０

＞２０．００～５０．００
＋０．６５
－０．４５

＋０．７５
－０．５０

＋０．９０
－０．６５

　　
ａ 要求偏差全为正或全为负时，其偏差值为表中正、负偏差值之和（即公差带等同）。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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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２　其他尺寸

板材的其他尺寸偏差应符合ＧＢ／Ｔ３８８０．３—２０１２中高精级的规定，无高精级的按普通级的规定执行。

３．６　室温拉伸力学性能

板材的室温横向拉伸试验结果应符合表４的规定。

表４　室温拉伸力学性能

牌号
供应

状态

试样

状态

厚度ａ

ｍｍ

抗拉强度犚ｍ

ＭＰａ

规定非比例

延伸强度犚ｐ０．２

ＭＰａ

断后伸长率

％

犃５０ｍｍ 犃

５Ａ０１

Ｏ

Ｈ３２

Ｈ１１２

Ｏ

Ｈ３２

Ｈ１１２

３．００～５０．００

３．００～５０．００

６．００～５０．００

３２５～３８５

≥３６５

≥３２５

≥１６５

≥２４５

≥１６５

≥１６

≥８

≥１０

５Ａ０５

Ｏ

Ｈ１１２

Ｏ

Ｈ１１２

３．００～６．００ ２７５～３５０ ≥１４５ ≥１６ —

６．００～１０．００ ≥２７５ ≥１２５ ≥１６ —

＞１０．００～２５．００ ≥２６５ ≥１１５ ≥１４ ≥１４

＞２５．００～５０．００ ≥２５５ ≥１０５ — ≥１３

５Ａ０６

Ｏ

Ｈ１１２

Ｏ

Ｈ１１２

３．００～６．００ ３１５～３７５ ≥１５５ ≥１６ —

６．００～１０．００ ≥３１５ ≥１５５ ≥１６ —

＞１０．００～２５．００ ≥３０５ ≥１４５ ≥１２ ≥１２

＞２５．００～５０．００ ≥２９５ ≥１３５ — ≥６

５Ａ３０ Ｈ１１２ Ｈ１１２ ６．００～５０．００ ≥３１０ ≥１７５ ≥１３ ≥１３

５０５２

Ｏ

Ｈ１１１

Ｈ２２、Ｈ３２

Ｈ１１２

Ｏ

Ｈ１１１

Ｈ２２、Ｈ３２

Ｈ１１２

３．００～６．００ １７５～２１５ ≥６５ ≥１８ —

＞６．００～５０．００ １７０～２１５ ≥６５ ≥１９ ≥１８

３．００～６．００ １７５～２１５ ≥６５ ≥１８ —

＞６．００～５０．００ １７０～２１５ ≥６５ ≥１９ ≥１８

３．００～６．００ ２１０～２６０ ≥１３０ ≥１０ —

６．００～１２．５０ ≥１９０ ≥８０ ≥７ —

＞１２．５０～５０．００ ≥１７０ ≥７０ — ≥１０

５４５４

Ｏ

Ｈ１１１

Ｈ２２、Ｈ３２

Ｈ１１２

Ｏ

Ｈ１１１

Ｈ２２、Ｈ３２

Ｈ１１２

３．００～６．００ ２１５～２８５ ≥８５ ≥１７ —

＞６．００～１２．５０ ２１５～２８５ ≥８５ ≥１８ —

＞１２．５０～５０．００ ２１５～２８５ ≥８５ — ≥１６

３．００～６．００ ２１５～２８５ ≥８５ ≥１７ —

＞６．００～１２．５０ ２１５～２８５ ≥８５ ≥１８ —

＞１２．５０～５０．００ ２１５～２８５ ≥８５ — ≥１６

３．００～６．００ ２５０～３０５ ≥１８０ ≥８ —

６．００～５０．００ ≥２２０ ≥１２５ ≥８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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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续）

牌号
供应

状态

试样

状态

厚度ａ

ｍｍ

抗拉强度犚ｍ

ＭＰａ

规定非比例

延伸强度犚ｐ０．２

ＭＰａ

断后伸长率

％

犃５０ｍｍ 犃

５７５４

Ｏ

Ｈ１１１

Ｈ２２、Ｈ３２

Ｈ１１２

Ｏ

Ｈ１１１

Ｈ２２、Ｈ３２

Ｈ１１２

３．００～５０．００ １９０～２４０ ≥８０ ≥１８ ≥１７

３．００～５０．００ １９０～２４０ ≥８０ ≥１８ ≥１７

３．００～６．００ ２２０～２７０ ≥１３０ ≥１１ —

６．００～１２．５０ ≥１９０ ≥１００ ≥１２ —

＞１２．５０～２５．００ ≥１９０ ≥９０ — ≥１０

＞２５．００～５０．００ ≥１９０ ≥８０ — ≥１２

５４５６

Ｏ

Ｈ１１１

Ｈ１１２

Ｈ１１６

Ｈ３２１

Ｏ

Ｈ１１１

Ｈ１１２

Ｈ１１６

Ｈ３２１

３．００～６．３０ ２９０～３６５ １３０～２０５ ≥１６ —

＞６．３０～５０．００ ２８５～３６０ １２５～２０５ ≥１６ ≥１４

３．００～６．３０ ２９０～３６５ １３０～２０５ ≥１６ —

＞６．３０～５０．００ ２８５～３６０ １２５～２０５ ≥１６ ≥１４

６．００～５０．００ ≥２９０ ≥１３０ ≥１２ ≥１０

３．００～３０．００ ≥３１５ ≥２３０ ≥１０ ≥１０

＞３０．００～４０．００ ≥３０５ ≥２１５ — ≥１０

＞４０．００～５０．００ ≥２８５ ≥２００ — ≥１０

３．００～１２．５０ ３１５～４０５ ２３０～３１５ ≥１２ —

＞１２．５０～４０．００ ３０５～３８５ ２１５～３０５ — ≥１０

＞４０．００～５０．００ ２８５～３７０ ２００～２９５ — ≥１０

５０５９

Ｏ

Ｈ１１１

Ｈ１１６

Ｈ３２１

Ｏ

Ｈ１１１

Ｈ１１６

Ｈ３２１

３．００～５０．００ ３３０～３８０ ≥１６０ ≥２４ ≥２４

３．００～５０．００ ３３０～３８０ ≥１６０ ≥２４ ≥２４

３．００～２０．００ ≥３７０ ≥２７０ ≥１０ ≥１０

＞２０．００～５０．００ ≥３６０ ≥２６０ — ≥１０

３．００～２０．００ ≥３７０ ≥２７０ ≥１０ ≥１０

＞２０．００～５０．００ ≥３６０ ≥２６０ — ≥１０

５０８３

Ｏ Ｏ ３．００～５０．００ ２７５～３５０ ≥１２５ ≥１６ ≥１４

Ｈ１１１ Ｈ１１１ ３．００～５０．００ ２７５～３５０ ≥１２５ ≥１６ ≥１４

Ｈ２２、Ｈ３２ Ｈ２２、Ｈ３２ ３．００～６．００ ３０５～３８０ ≥２１５ ≥８ —

Ｈ１１６ Ｈ１１６ ３．００～５０．００ ≥３０５ ≥２１５ ≥１０ ≥１０

Ｈ３２１ Ｈ３２１ ３．００～５０．００ ３０５～３８５ ≥２１５ ≥１２ ≥１０

Ｈ１１２ Ｈ１１２ ６．００～５０．００ ≥２７５ ≥１２５ ≥１２ ≥１０

５３８３

Ｏ Ｏ ３．００～５０．００ ２９０～３５０ ≥１４５ ≥１７ ≥１７

Ｈ１１６ Ｈ１１６ ３．００～５０．００ ≥３３０ ≥２３０ ≥１０ ≥１０

Ｈ３２１ Ｈ３２１ ３．００～５０．００ ≥３３０ ≥２３０ ≥１０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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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续）

牌号
供应

状态

试样

状态

厚度ａ

ｍｍ

抗拉强度犚ｍ

ＭＰａ

规定非比例

延伸强度犚ｐ０．２

ＭＰａ

断后伸长率

％

犃５０ｍｍ 犃

５０８６

Ｏ

Ｈ１１１

Ｈ２２、Ｈ３２

Ｈ１１６

Ｈ３２１

Ｈ１１２

Ｏ

Ｈ１１１

Ｈ２２、Ｈ３２

Ｈ１１６

Ｈ３２１

Ｈ１１２

３．００～５０．００ ２４０～３０５ ≥９５ ≥１６ ≥１４

３．００～５０．００ ２４０～３０５ ≥９５ ≥１６ ≥１４

３．００～６．００ ２７５～３３５ ≥１８５ ≥８ —

３．００～６．００ ≥２７５ ≥１９５ ≥８ —

＞６．００～５０．００ ≥２７５ ≥１９５ ≥１０ ≥１０

３．００～６．００ ２７５～３５５ ≥１９５ ≥８ —

＞６．００～５０．００ ２７５～３５５ ≥１９５ ≥９ ≥９

６．００～１２．５０ ≥２５０ ≥１０５ ≥８ —

＞１２．５０～５０．００ ≥２４０ ≥１０５ — ≥１２

６０６１

Ｏ Ｏ ３．００～５０．００ ≤１５０ ≤８５ ≥１９ ≥１６

Ｔ４、Ｔ４５１ Ｔ４Ｔ４５１ ３．００～５０．００ ≥２０５ ≥１１０ ≥１６ ≥１７

Ｔ６、Ｔ６５１ Ｔ６、Ｔ６５１ ３．００～５０．００ ≥２９０ ≥２４０ ≥７ ≥９

７Ａ０５ Ｔ６ Ｔ６

３．００～６．００ ≥４００ ≥３５０ ≥１０ —

＞６．００～１２．５０ ≥４２０ ≥３６０ ≥１０ —

＞１２．５０～５０．００ ≥４００ ≥３５０ — ≥１０

７Ａ１９
Ｏｂ

Ｔ７６

Ｏ ３．００～５０．００ ≤２６０ — ≥１１ ≥１１

Ｔ７６ ３．００～５０．００ ≥３６０ ≥２８０ ≥８ ≥８

Ｔ７６ ３．００～５０．００ ≥３７０ ≥２９０ ≥８ ≥８

　　
ａ 厚度超出表中规定时，其力学性能附实测结果；需要相关船级社证书的板材，应经双方协商，并在订货单（或合

同）中注明。

ｂ 以Ｏ状态订货的板材，要求检验淬火状态的力学性能时应在订货单（或合同）中注明，未注明时不检验。

３．７　弯曲性能

对于５×××系牌号 Ｈ１１６或 Ｈ３２１状态的板材，应按板材厚度３倍弯曲半径进行１８０°弯曲试验，

试验后弯曲部分外侧无目视可见的裂纹和分层缺陷。

３．８　抗腐蚀性能

３．８．１　抗剥落腐蚀性能

３．８．１．１　５×××系牌号Ｈ１１６或Ｈ３２１状态的板材，经抗剥落腐蚀试验，轧制面试验结果不得低于ＰＢ。

３．８．１．２　７Ａ１９牌号Ｔ７６状态的板材，经抗剥落腐蚀试验，轧制面试验结果不得低于ＥＢ级。

３．８．２　晶间腐蚀性能

５×××系牌号 Ｈ１１６和 Ｈ３２１状态的板材，晶间腐蚀试验结果应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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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９　低倍组织

厚度不小于６．５０ｍｍ的板材低倍组织不准许有分层。

３．１０　显微组织

淬火板材的显微组织不准许有过烧。

３．１１　超声波探伤

对于厚度不小于６．００ｍｍ的板材，有超声波探伤性能要求时，应供需双方协商，并在订货单（或合

同）中注明超声波探伤及检验等级。

３．１２　外观质量

３．１２．１　板材表面应平整、光洁、加工良好，板材边缘应平齐、无毛刺。

３．１２．２　板材表面不应有裂纹、折痕、硝盐痕、分层、腐蚀、氧化夹杂物、起皮、气泡、严重的金属及非金属

压入物或机械损伤等影响后续加工或使用的缺陷。

３．１２．３　板材表面允许有不影响需方使用的、轻微的凹痕、碰伤、擦伤、粘伤、印痕，但其深度不应超出板

材厚度允许负偏差值之半，且不应使板材的厚度偏差超出允许范围。

３．１２．４　在征得用户或用户代表同意后，允许用机加工或打磨方法对板材表面缺陷进行修整，修整的深

度不应超出厚度允许负偏差值，且不应对材料产生任何不利的影响。除非另有协议，所有的修整均应在

用户或用户代表在场下进行。不准许进行焊接修补。

３．１２．５　其他外观质量要求应符合ＧＢ／Ｔ３８８０．１的规定。

４　试验方法

４．１　化学成分

４．１．１　化学成分按 ＧＢ／Ｔ２０９７５或 ＧＢ／Ｔ７９９９规定的方法进行检测，仲裁分析检测应采用

ＧＢ／Ｔ２０９７５规定的方法进行。

４．１．２　分析数值的判定采用修约比较法，数值修约规则按ＧＢ／Ｔ８１７０的有关规定进行，修约数位应与

ＧＢ／Ｔ３１９０规定的极限数位一致。

４．２　氢含量

按ＹＳ／Ｔ６００规定的方法进行检验。

４．３　包覆层

按ＧＢ／Ｔ３２４６．１规定的方法进行检验。

４．４　尺寸偏差

按ＧＢ／Ｔ３８８０．１规定的方法进行检验。

４．５　室温拉伸力学性能

按ＧＢ／Ｔ１６８６５规定的方法进行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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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６　弯曲性能

按ＧＢ／Ｔ２３２规定的方法进行检验。

４．７　抗剥落腐蚀性能

按ＧＢ／Ｔ２２６３９规定的方法进行检验。

４．８　晶间腐蚀性能

按ＧＢ／Ｔ２６４９１规定的方法进行检验。试验结果按表５进行判定。

表５　晶间腐蚀性能试验结果判定

牌号 供应状态

试验结果

质量损失指标

ｍｇ／ｃｍ
２

晶相检查
结果判定

５０５９、５０８３、５０８６、

５３８３、５４５６
Ｈ１１６、Ｈ３２１

≤１５

＞１５～２５

＞２５

不检查 合格

出现一般腐蚀或点蚀，

但未出现晶间腐蚀
合格

出现晶间腐蚀 不合格

不检查 不合格

４．９　低倍组织

按ＧＢ／Ｔ３２４６．２规定的方法进行检验。

４．１０　显微组织

按ＧＢ／Ｔ３２４６．１规定的方法进行检验。

４．１１　超声波探伤

按ＧＢ／Ｔ６５１９规定的方法进行检验。

４．１２　外观质量

按ＧＢ／Ｔ３８８０．１规定的方法进行检验。

５　检验规则

５．１　检查和验收

５．１．１　板材应由供方技术监督部门进行检验，保证产品质量符合本标准或订货单（或合同）的规定，并

填写质量证明书。

５．１．２　需方应对收到的板材进行复验。若发现复验结果与本标准的规定不符时，应在收到板材之日起

三个月内以书面形式向供方提出，由供需双方协商解决。如需仲裁，仲裁取样应由双方共同进行。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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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　组批

板材应成批提交验收，每批应由同一牌号、熔次、状态、规格、尺寸精度等级、热处理炉次（或连续热

处理炉次）组成。每批重量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５．３　计重

产品应检斤计重（除非供需双方另有约定）。

５．４　检验分类

产品检验分为出厂检验和定期检验。

５．５　检验项目和工艺保证项目

５．５．１　出厂检验、定期检验的检验项目和工艺保证项目应符合表６的规定。

表６　检验项目和工艺保证项目

检验项目 出厂检验 定期检验 工艺保证

化学成分 √ — —

氢含量 — √ √

包覆层 — √ √

尺寸偏差 √ — —

室温拉伸力学性能 √ — —

弯曲性能 — √ √

抗剥落腐蚀性能 —ａ — —

晶间腐蚀性能 —ｂ — —

低倍组织 —ｃ — —

显微组织 —ｄ — —

超声波探伤 —ｅ —

外观质量 √ — —

　　注：“√”表示检验项目或工艺保证项目；“—”表示非检验项目，或非工艺保证项目。

　　
ａ 对于５×××系牌号 Ｈ１１６或 Ｈ３２１状态和７Ａ１９牌号Ｔ７６状态的板材，该项目列为检验项目。

ｂ 对于５×××系牌号 Ｈ１１６或 Ｈ３２１状态板材，该项目列为检验项目。

ｃ 对于厚度不小于６．５０ｍｍ的板材，该项目列为检验项目。

ｄ 对于淬火板材，该项目列为检验项目。

ｅ 订货单（或合同）中注明检验时，该项目列为检验项目。

５．５．２　供方每一年至少进行一次定期检验。

５．６　取样

５．６．１　板材的取样应符合表７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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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７　取样要求

检验项目 取样规定 要求的章条号
试验方法的

章条号

化学成分 按ＧＢ／Ｔ１７４３２的规定进行。带包覆层的板材应去掉包覆层 ３．３ ４．１

氢含量
按ＹＳ／Ｔ６００的规定进行。在除气装置出口与浇注系统之间的流槽

内在线测氢
附录Ａ ４．２

包覆层 每批至少取３张进行检验 ３．４ ４．３

尺寸偏差 板材每批至少取３张进行检验 ３．５ ４．４

力学性能

制取横向试样，横向加工尺寸不足时，制取纵向试样；试样应取自于

板材纵向的端部、宽度的１／３处；拉伸试样应符合ＧＢ／Ｔ１６８６５的规

定，比例试样采用的比例系数为５．６５。每批板材中每２０００ｋｇ取

１个试样，板材单张重量大于２０００ｋｇ时，从每张板材上制取１个

试样

３．６ ４．５

弯曲性能 板材每批取３张板材，每张取２个横向试样 ３．７ ４．６

抗剥落腐蚀

性能

每批（或热处理炉）取１张板材，在纵向两个端部的宽度中间各取１

个试样，试样的纵轴线垂直于轧制方向
３．８ ４．７

晶间腐蚀性能
每批（或热处理炉）取１张板材，在纵向两个端部的宽度中间各取１

个试样，试样的纵轴线平行于轧制方向
３．８ ４．８

低倍组织 每批头、尾各取１个试样 ３．９ ４．９

显微组织 每批（或热处理炉）取２张板材，在抽取的每张板材上取１个试样 ３．１０ ４．１０

超声波探伤 逐张 ３．１１ ４．１１

外观质量 逐张 ３．１２ ４．１２

５．７　检验结果的判定

５．７．１　任一试样的化学成分不合格时，判该批板材不合格。

５．７．２　任一试样的包覆层厚度不合格时，判该批板材不合格。

５．７．３　任一试样的尺寸偏差不合格时，判该批板材不合格。经需方允许，可在供方逐张检验，合格者

交货。

５．７．４　任一试样的力学性能试验结果不合格时，应从该批中（含原检验不合格者）另取双倍数量的试样

进行重复试验，重复试验合格，判该批板材合格。若重复试验仍有不合格者，判该批板材不合格。但允

许供方进行一次重复热处理，重新取样检验。

５．７．５　任一试样的弯曲性能不合格时，应从该批中（含原检验不合格者）另取双倍数量的试样进行重复

试验，重复试验合格，判该批板材合格。若重复试验仍有不合格者，判该批板材不合格。但允许供方进

行一次重复热处理，重新取样检验。

５．７．６　任一试样的抗剥落腐蚀性能不合格时，判该批板材不合格。但允许供方进行一次重复热处理，

重新取样检验。

５．７．７　任一试样的晶间腐蚀性能不合格时，判该批板材不合格。但允许供方进行一次重复热处理，重

新取样检验。

５．７．８　任一试样的低倍组织不合格时，判该批板材不合格。

５．７．９　任一试样的显微组织不合格时，板材能区分热处理炉次的判该炉次不合格，不能区分炉次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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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批板材不合格。

５．７．１０　任一试样的超声波探伤结果不合格时，判该张板材不合格。

５．７．１１　任一试样的外观质量不合格时，判该张板材不合格。

５．７．１２　出现其他缺陷时，由供需双方协商处理。

６　标志、包装、运输、贮存及质量证明书

６．１　标志

６．１．１　在验收合格的板材上应有如下标志：

ａ）　供方技术监督部门的检印；

ｂ）　牌号；

ｃ）　供应状态；

ｄ）　尺寸规格；

ｅ）　板材批号；

ｆ）　熔炼号；

ｇ）　船用铝材专用标志代号；

ｈ）　海船船体外板或长期与海水直接接触的５×××系牌号板材，每张板片上应有“Ｍ”标记。

６．１．２　板材的包装箱标志应符合ＧＢ／Ｔ３１９９的规定，并在标牌上印有船用铝材专用标志代号。

６．２　包装、运输、贮存

６．２．１　板材不涂油，板间垫纸装箱，需要涂油时应在合同中注明。包装方法应按ＧＢ／Ｔ３１９９的规定，或

按供方制定的或供需双方商定的能保证包装质量的方法进行包装。

６．２．２　板材的运输和贮存应符合ＧＢ／Ｔ３１９９的规定。

６．３　质量证明书

每批板材应附有船用铝材质量证明书，其上注明：

ａ）　供方名称、地址、电话、传真；

ｂ）　产品名称；

ｃ）　牌号、供应状态及尺寸规格；

ｄ）　数量（片数或重量）和件数；

ｅ）　化学成分；

ｆ）　力学性能试验结果；

ｇ）　批号、熔炼号；

ｈ）　合同号；

ｉ）　订货单位；

ｊ）　本标准编号；

ｋ）　包装日期；

ｌ）　技术监督部门检查人员及负责人的签字或印章及验船师的签字或印章；

ｍ）　船用铝材专用标志代号。

７　订货单（或合同）内容

订购本标准所列产品的订货单（或合同）内应包括下列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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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产品名称。

ｂ）　牌号。

ｃ）　供应状态。

ｄ）　尺寸规格。

ｅ）　重量（或数量）。

ｆ）　需方的特殊要求：

———特殊的尺寸偏差要求；

———包覆层厚度检测要求；

———弯曲性能测试要求；

———超声波探伤要求；

———特殊的包装要求（如涂油）；

———其他特殊要求。

ｇ）　本标准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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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规范性附录）

质量保证

犃．１　原材料保证

犃．１．１　铸锭氢含量，采用液态测氢时每１００ｇ铝液中的氢含量应不大于０．１８ｍＬ。

犃．１．２　用于生产板材的铸锭的尺寸偏差、低倍组织、显微组织和外观质量等均应符合 ＹＳ／Ｔ５９０的

规定。

犃．２　工艺保证

犃．２．１　板材生产应制定专项的工艺指导文件、过程控制文件以及作业指导文件。

犃．２．２　板材主要工艺参数控制要求应符合表Ａ．１的规定。

表犃．１　主要工艺参数控制要求

主要工序 主要工艺 监控频次 监控记录

均匀化退火
均火金属温度或均火炉气温度 每炉 电脑数据或记录纸

均火时间 每炉 电脑数据或记录纸

铸锭机加工 铣面量 每批 电脑数据或记录纸

热轧
开轧温度 逐批 电脑数据或记录纸

终轧温度 逐批 电脑数据或记录纸

冷轧 加工率 逐批 电脑数据或记录纸

拉伸 拉伸变形量 逐批 电脑数据或记录纸

热处理
金属温度或炉气温度 实时 电脑数据或记录纸

保温时间 每炉 电脑数据或记录纸

犃．３　装备保证

犃．３．１　为了保证板材性能稳定性，各工序生产设备均应具备一定的精度要求，并须定期校验。

犃．３．２　主要设备的精度和检验周期应不低于表Ａ．２的要求。

表犃．２　主要生产设备的精度和检验周期

主要设备 精度 检验周期

熔炼炉 ±１５℃ ≤１２个月

铸锭均火炉 ±５℃ ≤１２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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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犃．２（续）

主要设备 精度 检验周期

铸锭加热炉 ±５℃ ≤１２个月

板材轧机 — ≤１２个月

板材拉伸机
液压缸同步精度

±２．５ｍｍ
≤１２个月

板材热处理炉 ±５℃ ≤１２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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